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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会后事项的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佳华”）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

经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完成封卷，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66 号），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向贵会报送了根据发行人 2019 年三季度报告更新的《募集说

明书》等文件。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披露了《2019 年年度业绩快报》，2019 年度，公司

营业收入为 531,165.71 万元，同比下降 2.4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2,050.23 万元，同比下降 27.0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31,040.12 万元，同比下降 9.31%。 

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

（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

《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规定，

公司对自通过发审会后的相关会后事项进行了持续关注，具体说明如下： 

一、2019 年年度业绩快报情况 

（一）主要经营指标 

根据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司主要经营指标与上年同期比较如下：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531,165.71 544,703.07 -2.49% 

营业利润 37,886.64 52,251.74 -27.49% 

利润总额 38,455.13 52,419.44 -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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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50.23 43,912.18 -2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40.12 34,226.58 -9.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5% 14.28% -4.73% 

1、营业收入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1,165.71 万元，同比下降 2.49%，主要系 2019

年度公司主营的保健按摩产品虽未列入加征关税范围内，但因贸易摩擦和全球经

济放缓造成的需求疲弱，经济下行带来消费者收入预期降低，消费者消费情绪和

信心有所下降，从而使公司在美国的 ODM 销售业务受到了部分影响。 

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37,886.64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38,455.13 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050.23万元，分别同比降低27.49%、26.64%

和 27.01%，主要系公司 2018 年处置土地获得资产处置收益（非经常性收益）共

1.11 亿元，而本期无此事项。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19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40.12 万元，同比降低 9.31%，主要系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放缓造成的需求疲

弱，使公司在美国的 ODM 销售业务受到了部分影响。 

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9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9.55%，同比降低 4.73%，主要系公

司 2018 年处置土地获得资产处置收益（非经常性收益）共 1.11 亿元，而本期无

此事项。 

（二）2017-2019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情况 

根据 2019 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司 2017-2019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情况如下： 

年度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19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25 

2018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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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13 

2017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2.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73 

2017-2019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 10.04 

发行人 2019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9.25%（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按照扣除非经常行损益后孰低计算），发行人 2017-2019 年度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 10.04%，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公开

发行可转债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 

（三）第四季度是否发生对经营和业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 2019 年三季报，发行人 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0.01%，同比基本持

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降低 33.29%，主要系 2018 年 1-9 月处置

土地获得资产处置收益（非经常性收益）共 1.11 亿元，而 2019 年 1-9 月无此事

项。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快报，发行人 2019 年营业收入同比降低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降低 9.31%，主要系贸易

摩擦和全球经济放缓造成需求疲弱；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降低

27.01%，主要系 2018 年处置土地获得资产处置收益（非经常性收益）共 1.11 亿

元，而本期无此事项。 

综上，发行人第四季度未发生对经营和业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与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的其他财务条件 

（一）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分红所属年度 实施分红方案 股权登记日 除权除息日 

2018 年 每 10 股派 1 元（含税） 2019/5/29 2019/5/30 

2017 年 每 10 股派 1 元（含税） 2018/6/1 2018/6/4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快报，假设发行人 2019 年不分红，发行人

2017-2019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为 11,188.39 万元，占 2017-2019 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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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36,826.81 万元的 30.38%，因此，即使 2019 年度不进行分红，

发行人仍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利润分配的要求，具体分

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50.23 43,912.18 34,518.02 

现金分红（含税）  5,581.35 5,607.04 

当年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例(%) 
 12.71 16.24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 11,188.39 

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 36,826.81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利润占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比例(%) 
30.38% 

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尚未制定完毕，发行人承诺 2019 年度现金分

红实施后公司仍符合现金分红相关规定。 

（二）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 

本次计划发行债券不超过 120,000 万元，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快报，

截至 2019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41,991.47 万元，此前公司无发行

在外的债券余额，公司最近一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40%为 136,796.59

万元，故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符合上述规定。 

（三）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

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

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

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三、会后事项说明 

公司自通过发审会审核至本说明出具日期间，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

大事项，具体如下： 

1、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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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影响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形。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募集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经办公司本次发行业务的

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

生更换。 

10、公司未作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本次发行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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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自通过发审会至本说明出具日期间，公司不存在媒体质疑的报道。 

19、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未发生

变化。 

综上，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

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各项发行条件，未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

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

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

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

行监管函[2008]257 号）中所述重大事项及其他影响公司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

的重大事项，且符合有关操作规程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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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会后事项的说明》之签署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2019年年度业绩快报情况
	（一）主要经营指标
	1、营业收入
	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二）2017-2019年度净资产收益率情况
	（三）第四季度是否发生对经营和业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与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的其他财务条件
	（一）现金分红情况
	（二）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
	（三）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三、会后事项说明

